
桂监办发〔2012〕1号

关于对市场中介组织有关情况

进行调查摸底的通知

各市监察局，区直有关部门监察室：

根据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对市场中介组织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的通知》（监办发〔2012〕11号）要求，为进一步推进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现将我区市场中介组织调查摸底的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查内容

1.市场中介组织基本情况。按照评估、鉴证、代理、咨询、审计等从业类别划分，统计各类市场中介组织数量（附件1）。

2.市场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含事业单位）分开情况。对照组织人员、职能工作、资产财务和办公场所“四分开”要求及具体12个标准，检查市场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含事业单位）的分开情况（附件1、2）。

二、组织实施

（一）各级监察机关负责组织协调本级市场中介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认真组织调查摸底，在规定时间内填写报表。具体填报工作由各部门监察室协调业务处室完成；中直和未设监察室的部门，由各级监察机关另行通知。

（二）按照附件3的分类，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填报附件2。在此基础上，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向本级监察机关上报附件1中“分类情况”的相关内容。

（三）各级登记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司法行政管理机关）向本级监察机关上报附件1中“登记情况”的相关内容。

（四）各市监察局、区直有关部门监察室要在2012年8月20日前，将附件1（附电子表格）报送自治区预防腐败局办公室。

（五）有关文件和电子表格已发送至电子邮箱gxyffbgkxz@163.com(密码：gkxz888)中，请各单位自行下载。

联系人：文  义

电  话：0771-5558140   5538570（传真）  13207711214

邮  箱：gxyffbs@163.com

附件：1. 表一：市场中介组织基本情况统计表

          2. 表二：市场中介组织脱钩情况自查表

          3. 表三：市场中介组织分类参考表

          4. 表四：区直有关部门监察室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厅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腐败局办公室

                                    201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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